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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相關費用說明(新台幣 NT$) 

年費 

渣打無限卡、渣打世界卡、渣打現金回饋御璽卡、渣打 Rewards分期卡（即原

TheShoppingCard）、 

H卡、Combo卡、昇利卡、渣打信用卡 

年費收取標準： 

 

 (1)普、金卡首年免年費，正卡年消費 12次或累積消費 NT$12,000，即享次年免年

費。 

 (2)白金卡首年免年費，正卡年消費 24次或累積消費 NT$24,000，即享次年免年費。 

 (3)御璽卡首年免年費，正卡年消費 24次或累積消費 NT$24,000，即享次年免年費。 

 (4)昇利卡首年免年費，正卡年消費 24次或累積消費 NT$24,000，即享次年免年費。 

 (5)世界卡首年免年費，正卡年消費達 NT$120,000，即享次年免年費之優惠。客戶第

二年起的其他年費優惠辦法，敬請洽詢持卡人原屬的客戶關係經理確認優惠內容。 

 (6)無限卡首年免年費，正卡年消費達 NT$360,000，即享次年免年費之優惠。優先理

財客戶第二年起的其他年費優惠辦法，敬請洽詢持卡人原專屬的客戶關係經理確認

優惠內容。 

⚫ 普卡正卡年費 NT$1,200，附卡免年費 

⚫ 金卡正卡年費 NT$1,800，附卡免年費 

⚫ 白金卡正卡年費 NT$2,400，附卡免年費 

⚫ 御璽卡正卡年費 NT$3,600，附卡免年費 

⚫ 昇利卡正卡年費 NT$5,000，附卡免年費 

⚫ 世界卡正卡年費 NT$5,000，附卡免年費 

⚫ 無限卡正卡年費 NT$10,000，附卡免年費 

 

*上列消費金額／次數，正、附卡分開計算。 

*若持卡人同時持有 1張以上渣打信用卡，各卡須分別達到免年費之標準。 

*上述普、金卡及白金卡享次年免繳年費之優惠僅適用於 H信用卡、渣打 Combo信

用卡、渣打 Rewards分期卡（即原 TheShoppingCard）及原新竹商銀發行之卡別，其

餘卡別皆不適用。 

*信用卡申請人於本行核發信用卡後，除經本行同意免收或減收年費外，應於本行指

定期限內繳交年費(各卡年費詳見信用卡申請書或信用卡約定條款)。 

*信用卡年費若採以月繳方式給付，年費將分 12期，每月隨帳單收取。 

 

渣打 LINE Bank 聯名卡 

年費收取標準： 

 

渣打 LINE Bank聯名卡首年免年費，持續使用信用卡電子月結單，即享次年免年費 

⚫ 渣打 LINE Bank聯名卡年費 NT$2,400 

 

*若持卡人同時持有 1張以上渣打信用卡，各卡須分別達到免年費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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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卡申請人於本行核發信用卡後，除經本行同意免收或減收年費外，應於本行指

定期限內繳交年費(各卡年費詳見信用卡申請書或信用卡約定條款)。 

中華郵政遨遊卡 

年費收取標準： 

 

(1)非代償卡： 

⚫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普卡正卡年費 NT$300，附卡免年費 

⚫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金卡正卡年費 NT$600，附卡免年費 

⚫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白金卡正卡年費 NT$1,200，附卡免年費 

(2)代償卡： 

⚫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普卡正卡年費 NT$1,200，附卡免年費 

⚫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金卡正卡年費 NT$1,800，附卡免年費 

⚫ 第一年免年費，第二年起白金卡正卡年費 NT$2,400，附卡免年費 

 

*上列消費金額正、附卡分開計算。 

*信用卡年費若採以月繳方式給付，年費將分 12期，每月隨帳單收取(各卡年費詳見

信用卡申請書或信用卡約定條款)。 

*中華郵政遨遊卡根據不同卡號與卡別及當時申請專案可能有不同的年費收取方式。

若有任何疑問，敬請洽詢本行客服專線 (02) 4058-0088查詢。 

循環信

用利率 

1.持卡人應依信用卡合約第十八條第一項約定繳款，並應依第十八條第四項規定計付

循環信用利息。 

2. 各筆循環信用利息之計算，係將每筆「得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自各筆帳

款入帳日起(但不得早於實際撥款日)，就該帳款之餘額以各筆帳款於起息日應適用之

循環信用利率(年息最高 15%即日息 0.04109589%，以下簡稱「循環信用利率」)計算

至該筆帳款結清之日止(未達一元者，四捨五入計，若銀行就循環信用利率採浮動方

式計算，得隨指標利率之變動而調整)。持卡人於當期繳款截止日前結清全部應付帳

款，或繳款後剩餘未付款項不足新臺幣壹仟元(或等值約定給付外幣)者，則當期結帳

日後發生之循環信用利息不予計收，但逾期未繳清最低應繳金額者，仍應繳付逾期

費用。 

 

本行信用卡截至 2025/11差別利率分布列示如下： 

差別利
率級別 

循環信用利率及差別利率計價方式 

(戶數、分布比例) 

定期檢

視頻率 

4 

7.9% (35,714戶、16.92%) 

9.9% (86,925戶、41.18%) 

12.9% (42,962戶、20.35%) 

14.98% (45,482戶、21.55%) 

3個月 

 

 

 

最低應繳

金額 

 

持卡人每期最低應繳金額為持卡人當期新增一般消費款項之百分之十，加計前期未繳

之信用卡應付帳款及當期預借現金性質帳款之百分之五，加計分期交易之當期期付金

(適用 101年 2月 11日起申辦之分期付款專案)，加計超過信用額度之全部使用信用卡

交易金額、累計以前之各期逾期未付最低應繳款項之總和、循環信用利息、分期付款

遲延利息及年費、預借現金手續費及利息、違約金、掛失補發手續費、調閱簽帳單手

續費、餘額代償設定費等其他應繳費用 ( 以上所列之最低應繳金額如低於新台幣壹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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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新台幣壹仟元計；若當期累積應繳金額小於新台幣壹仟元，則最低應繳金額與

累積應繳金額相同 ) 。「當期新增一般消費款項」係指持卡人當期訂購商品、取得服

務、代付費用而使用信用卡付款之金額，不包括預借現金性質（含代償）交易之金額

等。 

預借現金

手續費 

 
持卡人使用信用卡於國內國外辦理預借現金者=預借金額 x3.5%+NT$100(渣打 LINE 

Bank聯名卡則免收加計 NT$100) 

 

卡片掛失

費 

 
持卡人因信用卡遺失、被竊、被搶、詐取並通知本行辦理掛失手續者，金、普卡每卡

NT$200元，白金卡、御璽卡、世界卡及無限卡免收 

 

緊急替代

卡手續費 

 
持卡人信用卡於國外遺失或被竊時，可申請緊急替代卡，每卡 NT$2,000元，白金

卡、御璽卡及無限卡免收 

 

卡片毀損

補發費 

 
持卡人聲明卡片毀損辦理補發時，每卡 NT$300  

 

調閱簽單

手續費 

 
持卡人申請調閱簽單時，威士卡 / 萬事達卡 / JCB卡國內外消費簽單每份均為

NT$100元 

 

補印帳單

手續費 

 
持卡人申請補印二個月以前帳單時，每份 NT$100  

 

國外交易

匯率結算

手續費 

 
持卡人交易(含辦理退款)之貨幣非新臺幣、或於國外以新臺幣交易(含與設於國外之特

約商店以新臺幣交易或辦理退款)、或於國內以新臺幣進行交易(含辦理退款)但仍經國

際清算時，該帳款由當地特約商店經信用卡國際組織與銀行結算，並依規定於結匯日

按結匯帳款計收給付予信用卡國際組織之處理手續費(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一)及加計交

易金額百 

分之零點五之手續費予銀行後結付。各信用卡國際組織所收取之處理手續費率可能隨

時變動，以銀行最新公告之費率為準。 

 

清償證明

手續費 

 
持卡人申請清償證明時，NT$300  

 

溢付款退

回匯款處

理手續費 

 
持卡人申請退回溢付款時，NT$100 

 

逾期費用

(違約金/

滯納金) 

 
倘持卡人未於月結單上所列明之當期繳款期限前繳清當期最低付款額或遲誤繳款期限

者，除應依信用卡合約第十一條之約定計付循環信用利息外，並同意每逾一繳款期

限，銀行得按月收取逾期費用，並以下列方式計算逾期費用。 

依逾期未繳清金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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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T$1,000(含)以下，不收取違約金； 

⚫ 逾 NT$1,000，逾期第一期收取 NT$300；逾期第二期收取 NT$400；逾期第三

期收取 NT$500，以連續收取三期為限。 

 


